财  政  局

科  技  局
洛财工〔2010〕19号

洛阳市财政局  洛阳市科技局
关于做好洛阳市应用技术研究与

开发资金项目预算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财政局、科技局、有关单位：

为做好市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项目预算申报工作，根据省财政科技经费管理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经研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材料要求
（一）申请市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项目的单位，必须填写《洛阳市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项目预算申报书》。项目预算申报书包括：单位基本情况表、项目基本情况表、项目经费预算表、经费支出说明、申报单位承诺及有关部门审核推荐意见（具体格式见附件）。

（二）申报材料应按要求提供以下附件：

1．企业或事业单位法人营业执照（部、省、市属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疗卫生机构除外）。

2．单位技术研究资质认定文件。

3．审计报告。企业须附本年度最近一个月财务报表和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年度财务报表。年度报表中如对研发费用没有单独列示，应另外提供上年度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新成立企业附母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本公司验资报告和最近一个月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必须完整、规范，包括正文、各类财务报表及附注等全部内容，并标注防伪验证码，否则不予受理。

4．资金证明材料。“单位自有资金”的形式、来源应做出具体说明，除“本次申请市财政拨款”外的其他各项资金来源如有填列应附证明材料。

5．其它相关证明材料。

二、申报条件要求
（一）申报市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项目的单位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洛阳市境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内资或内资控股企业、部、省、市属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疗机构以及其他具有科研职能的事业单位（其他事业单位须提供职能批复文件）；
2．注册资本或开办费不低于申请财政资助资金的三倍；

3．企业上年度的销售收入在300万元以上、资产负债率一般不超过70%、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达到3%（高新技术企业须达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的比例）；

（二）申报重点项目以上的单位，必须建有市级及以上主管部门认定的研发中心。

（三）申报重大科技专项的单位须建有省级以上研发中心或省创新型科技团队。

（四）各类科技计划项目主要负责人每年只能承担一个项目，已获得支持但尚未验收的，不能申请新项目。

（五）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有规定的，同时按其规定执行。

 三、申报程序及要求

（一）按财政（财务）隶属关系申报。财政隶属关系属于市直部门（或单位）的直接报市科技局、财政局，财政隶属关系不属于市直部门（或单位）的均通过所在地科技局、财政局申报。

（二）与项目申报书一同报送。项目承担单位将预算申报书与项目申报书分别装订，各一式5份，按项目申报程序一同报送。

（三）统一受理，共同审核。各县（市）区科技局及财政局统一受理，对受理的预算申报书进行审核、汇总。

（四）统一报送。预算申报书（一式5份）经审核合格、加盖公章后，由各县（市）区科技局按要求统一报送。同时报送经各县（市）区财政局盖章确认的《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项目预算申报汇总表》（一式3份）。

（五）加强配合，认真审核。各县（市）区财政部门与科技部门等要加强协调配合，增强服务意识；对所属单位的申报材料要进行认真审核，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或申报条件不合格的项目不得推荐。

市科技局对市直部门（或单位）以及各县（市）区报送的预算申报书进行审核、汇总后，会同财政局联合组织专家进行项目评审，提出评审意见。项目评审包括专业审查、财务分析、项目答辩、专家评议等程序。
对拟支持的项目，由市科技局与财政局上报市政府批准后，市科技局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科技发展计划项目资金使用合同书》。合同签定后，项目承担单位将合同报财政局一份，财政局根据国库集中支付的有关规定拨付项目资金。重大科技专项首先拨付项目资金的80%，剩余20%资金待项目验收后拨付。
附件：1．洛阳市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项目预算申报书

2．洛阳市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项目预算申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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